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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軍官，領有退伍除役證明書，且現居住臺灣地區者，視同已發給授田

憑據，依本條例之規定處理」，係就上述情況，公平考量所為之規定，

並非針對軍官與土兵身分不同，而作差別待遇，與憲法第七條尚無牴

觸。

釋字第三五五號解釋（83.7.1.）

【解釋文】

最高法院二十九年度上字第一○○五號判例：「民事訴訟法第四

百九十二條第一項第十一款（現行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三款）

所謂當事人發見未經斟酌之證物，係指前訴訟程序事實審之言詞辯論

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，因當事人不知有此，致未經斟酌，現始知之者而

言。若在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，尚未存在之證物，本無所

謂發見，自不得以之為再審理由。」乃為促使當事人在前訴訟程序事實

審言詞辯論終結前，將已存在並已知悉而得提出之證物全部提出，以防

止當事人於判決發生既判力後，濫行提起再審之訴，而維持確定裁判

之安定性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至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始存在之證物，

雖不得據為再審理由，但該證物所得證明之事實，是否受確定判決既判

力之拘束，則應依個案情形定之，併予說明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我國民事訴訟採言詞審理主義與自由順序主義，當事人之攻擊或

防禦方法，得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提出，為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六條所

規定。又依同法第四百四十七條意旨，當事人於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

亦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。惟事件上訴第三審法院後，依同法第四百

七十六條第一項意旨，應以第二審判決確定之事實為判決基礎，不得再

行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。故首述言詞辦論終結前，係指事實審言詞

辦論終結前而言。法律既許當事人於事實審言詞辦論終結前隨時提出

攻擊或防禦方法，就證據言，當事人自應就已存在並已知悉而得提出之

證物，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全部提出。確定終局判決之既判力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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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準時，以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為準，即係基於上述原因。若當事人

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，將已存在並已知悉而得提出之證物故不提

出，留待判決確定後據以提起再審之訴，則係再審制度之濫用，不僅有

違訴訟經濟之原則，且足以影響確定終局判決之安定性。最高法院二

十九年度上字第一○○五號判例：「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二條第一項

第十一款（現行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三款）所謂當事人發見未

經斟酌之證物，係指前訴訟程序事實審之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

物，因當事人不知有此，致未經斟酌，現始知之者而言。若在前訴訟程

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，尚未存在之證物，本無所謂發見，自不得以

之為再審理由。」乃為促使當事人在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

前，將已存在並已知悉而得提出之證物全部提出，以防止當事人於判決

發生既判力後，任意提起再審之訴，而維持確定裁判之安定性，與憲法

並無牴觸。至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始存在之證物，雖不得據為再審

理由，但該證物所得證明之事實，是否受確定判決既判力之拘束，則應

依個案情形定之。若證物係依據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

而製作者，該製作之證物得否認為係發見未經斟酌之證物，乃為事實

認定及適用法律之見解問題，均併說明。

釋字第三五六號解釋（83.7.8.）

【解釋文】

營業稅法第四十九條就營業人未依該法規定期限申報銷售額或統

一發票明細表者，應加徵滯報金、怠報金之規定，旨在促使營業人履行

其依法申報之義務，俾能確實掌握稅源資料，建立合理之查核制度。加

徵滯報金、怠報金，係對營業人違反作為義務所為之制裁，其性質為行

為罰，此與逃漏稅捐之漏稅罰乃屬兩事。上開規定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

必要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惟在營業人已繳納其應納稅款之情形下，行為

罰仍依應納稅額固定之比例加徵滯報金與怠報金，又無合理最高額之

限制，依本院大法官釋字第三二七號解釋意旨，主管機關應注意檢討修




